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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六十四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余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行动 

 
 
 

  2009 年 1 月 9 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同文信 
 
 

 昨天，2009 年 1 月 8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重大步骤，以履行其就巴勒

斯坦问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近两个星期以来，不断呼吁安理会采

取行动，解决危机，解决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苦难，经过一系列长时间

紧张会晤和磋商，包括部长级会晤和磋商，安理会通过了载有许多重要条款的第

1860(2009)号决议，其中呼吁刻不容缓地“立即实行持久的、受到全面尊重的停

火”，并“在加沙各地畅通无阻地提供和分发人道主义援助，包括食品、燃料和

医疗”。 

 目前，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及所有相关各方务必做出必要努力，有效

贯彻落实上述决议，结束一切军事行动和暴力，解决长久处于以色列不人道的围

困之下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平民迫切的人道主义和经济需求，帮助各方摆脱目前

危机给我们带来的险境，重新回到和平之路。就巴勒斯坦领导来说，他们申明其

承诺，承担起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以最为迅速有效地解决巴勒斯坦人民在这一

困难时期所面临的众多严重而紧迫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我们等待执行第 1860(2009)号决议之际，以色列仍然对加沙地

带巴勒斯坦平民进行猛烈的军事攻击，越来越多的平民被占领军打死打伤，本来

已经衰弱不堪的加沙地带遭受更为严重的摧毁；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重。截至今

天，有 800 多巴勒斯坦人被占领军杀死，其中包括至少 260 名儿童，有 3 300 多

巴勒斯坦人受伤，包括 1 000 多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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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恐怖的数字突出表明了巴勒斯坦儿童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极为严重的局

势，有些家庭被全家杀死，有些家庭则完全埋在被导弹和炮火击中而坍塌的家中。

毫无疑问，这些平民所遭受的创伤、痛苦和恐惧将会对这些儿童及其家庭的福祉

和稳定造成极为严重的短期和长期后果。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已经提出警告，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不断推进，严重的人道主义

局势将更形恶化，平民生活，特别是儿童和人口中脆弱群体的生活，将遭受更大

风险。 

 在这方面，由于占领国阻碍救援努力，连死者和伤者也得不到尊严或急需的

治疗。据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内的国际组织称，救援人员的进入仍然受到以

色列占领军无法接受的拖延或阻拦，阻碍了去救援军事袭击受害者的努力。在一

次令人震惊的事件中，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救援人员不得不等了四天才得到允

许对加沙市的被炸房屋展开救援工作。在一处住宅里，他们在死去的母亲身旁发

现了 4 个年幼儿童；在另一处房屋的废墟中，他们在 12 名死亡的平民旁边发现

了一个还活着的男子。这些几乎饿死、受到严重心理创伤的儿童身体非常虚弱，

已经无法站立。由于救护车无法到达他们所在的地方，在该地区找到的这些儿童

和其他伤者不得不用手推车送往等着向他们提供紧急医疗的救护车，而这些救护

车在加沙已经非常稀少，因为那里的医疗服务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已经是

“处于崩溃的边缘”。 

 以色列继续拒绝救援人员进入据报存在伤亡平民的被毁房屋和建筑的要求。

这一做法，以及占领国对巴勒斯坦平民犯下的其他许多应受谴责的行径，严重违

反了以色列作为占领国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些违反

义务的行为应当受到强烈的谴责，国际社会必须继续要求以色列遵守《日内瓦第

四公约》和国际法的其他一切相关规定，并应采取行动追究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

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要求对占领

国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的罪行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吁。 

 最后，由于这一悲惨的危机仍在令人遗憾地持续着，我们再次呼吁尽一切努

力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860(2009)号决议，并在这方面强烈希望目前的各项外交倡

议，包括埃及倡议和其他正在进行的国际及区域努力能获得成果，结束加沙的悲

惨局面，使巴勒斯坦平民得到解救。此外，我们强调在这方面急需国际社会和联

合国相关机关及各专门机构继续努力，有效解决这一危机所造成的政治、人道主

义、社会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种种后果。 

 自 2000 年 9 月 28 日以来，我们已就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

领土上的持续危机向你发出 329 封信，本函是此后发出的又一封信。这些信函

的送发日期从 2000 年 9 月 29 日(A/55/432-S/2000/921)开始到 2009 年 1 月 6

日(A/ES-10/433-S/2009/8)为止，构成了 2000 年 9 月以来占领国以色列针对巴

勒斯坦人民所犯罪行的基本记录。占领国以色列必须对危害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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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罪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系统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必须将犯罪人绳之以

法。(由于还没有确定全部受害者，因此他们的姓名将列入以后信函的附件中。)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

件分发为荷。 

  

常驻观察员 

大使 

里亚德·曼苏尔(签名) 

 

  


